附件5
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轉介表
	學生姓名
	
	目前身分

	身分證號
	
	□本縣鑑輔會通過之身心障礙學生
  類別：             鑑定文號：                          
□本縣鑑輔會通過之資賦優異學生
  類別：             鑑定文號：                         
□尚未具備特殊教育學生身分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就讀班級
	    國小   年   班
	

	轉介原因

	轉介資賦優異鑑定
  □心理評量結果具特殊表現
  □其他：                             
	轉介身心障礙鑑定
  □疑似伴隨學習障礙
  □疑似情緒行為障礙(含注意力不足過動症)
  □疑似自閉症
  □其他：                                 

	相關檢附資料

	必附資料：請依序裝訂於本表後。
  □家長同意書(附件5-1)
  □家長觀察紀錄(附件5-2)
  □教師觀察紀錄(附件5-3)
	以下資料請儘量提供。
  □CPM/SPM(瑞文氏推理測驗)
  □個別智力測驗(請註明測驗名稱)：                                           
  □性向測驗(請註明測驗名稱)：                                               
  □社會適應量表
  □學生檔案作品
  □個別化教育計畫IEP或個別輔導計畫IGP
  □其他：                                 

	評量調整建議

	
※注意事項：尚未具有特教學生身分者可不填。
如有評量調整建議，鑑定前應依身心障礙及重大傷病學生特殊需求服務申請表（附件4-1）提出申請。 

	就讀學校核章

	 轉介人
	特教業務承辦人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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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1

親愛的家長：您好！

為增進學生在校期間的生活及學習品質，本校擬於近日內為貴子弟安排相關測驗，藉以評估其整體生活、學習及行為狀況。
上述測驗結果及評估資料將交由屏東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綜合研判，如經該會鑑定為身心障礙資優學生，則安排相關身心障礙及資優教育服務。
敬請根據您的想法，勾選下列同意書之意見。填寫後由貴子弟交還學校。謝謝您的協助及合作！

(校名) 敬啟
    年   月   日
--------------------------------------------------------------------
屏東縣國民教育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轉介安置家長同意書

·  本人同意孩子            接受測驗及評估，如經「屏東縣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身心障礙資優學生，願意接受身心障礙及資優教育
 之雙重服務。

·  不同意

學生就讀年級及班級：   年   班
                      家長簽名：                    
    年   月   日
    	16
   附件5-2
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家長觀察紀錄
※觀察紀錄為鑑定重要依據，請詳實填寫並以記錄當時回溯3至6個月之長期觀察為記錄內容。
	學生姓名
	
	       (校名)                  年       班

	家居生活情形（生活自理、動作技能、人際關係、家事活動…等）

	

	日常學習狀況(數的概念、邏輯推理、藝術創作、求知態度…等學習狀況)

	

	語言發展情形（閱讀、字彙、理解、表達…等能力）

	

	親子互動情形(家長的管教方式…等)

	

	特殊表現紀錄（含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競賽或展覽活動、學術研究機構長期輔導或獨立研究成果之表現等具體事項；若無可免填）

	

	記錄起訖時間
	家長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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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3
屏東縣115學年度國民小學身心障礙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教師觀察紀錄
※觀察紀錄為鑑定重要依據，請詳實填寫並以記錄當時回溯3至6個月之長期觀察為記錄內容。
	學生姓名
	
	       (校名)                  年       班

	學習反應行為(含注意力集中、求知好奇心、觀察敏銳性、獨立行動能力等行為表現)

	

	同儕團體互動(含自我克制能力、情緒穩定性、與別人相處合作、同輩團體領導能力等情形)

	

	問題解決能力(含對問題的覺知能力、思考的流暢性、變通性、獨特性、精密性等能力表現)

	

	教師觀察評語及建議事項

	

	記錄起訖時間
	教師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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